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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万鸿集团 

股票代码：600681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55 号皇冠广场 3 号楼科技大厦一层 102-1 

通讯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55号皇冠广场 3号楼科技大厦一层 102-1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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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

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所涉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须取

得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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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面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鸿集团 指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金佳泰 指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金佳泰拟向万鸿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75,959,990股，发行后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为7.88%。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15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报告书 指 万鸿集团出具的《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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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55号皇冠广场3号楼科技大厦

一层102-1 

主要办公地点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55号皇冠广场3号楼科技大厦

一层102-1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张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657230849XW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

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1年4月2日 

经营期限 2011年4月2日至2020年4月1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实缴出资额 

（元） 

认缴出资额 

（元） 
出资比例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760,245.90 1,000,000 0.02% 

中金佳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5,295,115.31 150,000,000 3.16%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16,291,899.54 618,100,000 13.00%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50,590,230.59 300,000,000 6.31% 

天津鹏翼鸿泰股权基金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78,754,364.45 214,000,000 4.50% 

温州天成控股有限公司 91,883,084.55 110,000,000 2.31% 

上海王狮实业有限公司 87,706,580.68 105,000,000 2.21% 

天津鸿石金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7,706,580.68 105,000,000 2.21% 

天津凯利维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6,024,597.43 100,000,000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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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7,706,580.6 105,000,000 2.21% 

浙江义乌尊旺工贸有限公司 284,002,261.31 340,000,000 7.15% 

马鞍山市长泰投资中心（普通合

伙） 
125,295,115.31 150,000,000 3.16% 

彬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84,365,377.61 101,000,000 2.12% 

苏州璞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4,365,377.61 101,000,000 2.12% 

东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0,590,230.59 300,000,000 6.31% 

厦门珑耀投资有限公司 417,650,384.30 500,000,000 10.52% 

宁波美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50,590,230.59 300,000,000 6.31% 

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3,530,076.88 100,000,000 2.1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804,051,419.59 1,000,000,000 20.25% 

重庆高科集团有限公司 83,530,076.88 100,000,000 2.10% 

合计 3,970,689,830.48 4,800,100,000 100.00% 

三、产权控制关系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物合伙人为中

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由梁国忠、刘钊共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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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金佳盟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55号皇冠广场3号楼科技大厦

一层102-4室 

主要办公地点 
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55号皇冠广场3号楼科技大厦

一层102-4室 

成立日期 2011年03月30日 

法定代表人 刘钊 

注册资本 130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120192000076101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1年3月30日 

经营期限 2011年3月30日-2031年3月29日 

五、梁国忠、刘钊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梁国忠 440821197509254513 中国 北京 无 

刘钊 110105197205081831 中国 北京 无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金佳泰未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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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盈利能力不强并过度依赖关联方的园林绿化、装

饰装修业务置出，同时获得优质的燃气经营资产，成功转型为燃气经营企业，盈

利能力得到显著增强。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继续增持万鸿集团股份或者处置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经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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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万鸿集团拟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百川

燃气公司 12.5%的股权。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评估价值及其相应发行价格，初步测

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为 75,959,990 股，占比

上市公司发行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的 7.88%。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5 年 7 月 13 日，上市公司与百川燃气全体股东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根据协议，上市公司以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

评估确认的全部资产除应付股利与其他应付款外的全部负债（即置出资产）与百

川燃气全体股东持有的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评估的百川燃气 100%股

权（即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同时上市公司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按其

持有的百川燃气的股权比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入置入资产超过置出资产价值的

差额部分。 

根据银信出具的沪银信评报字（2015）第 366 号《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15,396.09 万元，交易各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15,396.09 万元；根据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 610 号《评估报告》，置入资产的

评估值为 408,565.00 万元，交易各方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408,565.00 万元，置入资

产与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为 393,168.91 万元。以 6.47 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

公司拟向百川燃气全体股东发行合计 607,679,922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数额为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百川资管 365,063,203 

2 王东海 126,750,497 

3 中金佳泰 75,959,990 

4 王东江 16,009,476 

5 王东水 14,24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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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秦  涛 618,132 

7 韩  啸 618,132 

8 马福有 618,132 

9 张德文 494,496 

10 李金波 494,496 

11 介保海 370,875 

12 付胜利 494,496 

13 宋志强 61,818 

14 沈亚彬 494,496 

15 贾占顺 247,255 

16 肖  旺 494,496 

17 符智伟 123,621 

18 张志飞 185,439 

19 叶海涛 494,496 

20 刘宗林 247,255 

21 杨国忠 123,621 

22 王利华 247,255 

23 贾俊霞 123,621 

24 李  祥 370,875 

25 高广乔 123,621 

26 郭淑城 123,621 

27 袁伯强 49,445 

28 窦彦明 370,875 

29 贾俊青 370,875 

30 尹志强 24,729 

31 侯丙亮 247,255 

32 王文泉 247,255 

33 杨久云 24,729 

34 高立朝 370,875 

35 李俊猛 370,875 

36 马娜敬 185,439 

37 金万辉 61,818 

38 陈卫忠 160,708 

合计 607,679,922 

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上市公司 75,959,990 股新增股份，占上市公司发行

后（包括配套融资）总股本 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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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 6 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

票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承诺在本报告书签署前六个月

内，没有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行为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其

它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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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或重

大遗漏，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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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自查报告 

3、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协议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及备查文件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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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万鸿集团 股票代码 600681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作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天津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55 号皇冠广场 3 号楼科技

大厦一层 102-1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0       

 

持股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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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75,959,990        

 

变动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

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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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

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